
有關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兼任助理(僱傭型)聘任申請、薪資登帳及離職相關事宜，說

明如下： 

一、兼任助理(僱傭型)聘任申請：統一採線上申請。如遇假日，請提前完成申請、紙本

繳交及線上簽核流程。 

➢ 單簽 e 化平台 2.0：登入單簽 E 化平台→學生專區→學生應用系統→學生聘

任投保作業系統 

(一) 申請：請執行老師/單位承辦人提醒學生於每月 18 日前至線上平台完成次月

之申請作業(例如：聘任 4 月份，須於 3 月 18 日前完成申請)。 

➢ 申請時數請以區間方式填入，如：日保 1-47 小時；月保 48-160 小時。 

➢ 工作內容：填寫方式建議「協助計畫執行○○○○」。 

➢ 工作地點：不可為居家辦公。 

(二) 線上簽核流程：敬請於每月 19 日前線上簽核流程須至計畫辦公室。 

(三) 紙本繳交：敬請於每月 20 日 16 點前繳交次月聘任之契約書(1 式 3 份，不需

用印)、關係認定書(1 式 2 份)及勞工退休金調查表(1 式 1 份)送至計畫辦公室

(創新研發大樓三樓)，如遇假日，請提前作業。 

➢ 如聘任外籍學生：敬請附上有效期限大於聘期內之(1)居留證(ARC)；(2)勞動

部工作許可函文影本；(3)僑生另需附上健保卡影本。 

(四) 資訊核對：請各聘任老師或單位承辦人核對申請資料(聘任日期、時間、工作內

容及工作地點)是否正確。★★計畫辦公室僅協助提送加保資料，其餘聘任所有

資訊皆由聘用單位進行核對，及承擔相關責任與後續處理事宜。★★ 

 

(五) ★★★★應屆畢業生擔任計畫兼任助理，聘任迄日請勿超過畢業年度之 6 月底

(例如：115 年畢業，聘任迄日請勿超過 115 年 6 月 30 日)，以避免身分不符，

而無法支領薪資等問題。★★★★ 

(六) 因應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時程與年度經費結報，113 年度起兼任助理聘任，

「生活助學金」及「教務處教學助理(TA)」除外，僅開放聘任至 11 月份

止(12 月份不得聘任)，敬請各單位密切注意。 

二、辦理報支薪資印領清冊： 

(一) 印領清冊經計畫主持人及主管核章後，請於次月 3 日前加會研發處計畫辦公

室，將協助核對兼任助理申請系統之資料一致性，以利於次月 5 日前送至主

計室。(例如：1 月份薪資，須於 2 月 3 日前送達計畫辦公室；於 2 月 5 日送



達主計室)如遇假日，請提前作業。 

(二) 印領清冊請每月薪資登造一份清冊，且於用途說明統一格式：1 月學生聘任-

115 年高教 A-1-1 王小明工讀金 6,000 元(範例) 

(三) 因教育部經費支用規範，不得支用於助理加班費、國定假日出勤、未休假請

領工資。 

(四)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等自然災害)，由政府機關宣布之地區或全國休

假日，則不予支應相關工讀費用，且當日不可出勤，亦不可遠距或居家辦公。 

三、學生出勤時數考核表填寫： 

(一) 每月月底前需至學生聘任及投保作業系統線上填寫當月出勤時數考核表，工

作時數每日上限 7 小時，連續工作 5 天需休息 2 天，連續工作 4 小時需休息

30 分鐘，且「國定假日」及「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等自然災害)，由政

府機關宣布之地區或全國休假日」不可出勤。 

(二) 若聘任日請假、未出勤或出勤時數未達合約聘任時數，請於線上出勤時數考

核表填寫「請假」、「未出勤」及「敘明理由」，且紙本印出後請於空白處填寫

請假或未出勤之日期與時間。 

(三) 線上填報完成送出後(如需修正請致電計畫辦公室分項承辦人)，請列印紙本，

學生簽名後由服務單位承辦人員或聘任教師核章後，連同印領清冊一併加會

研發處計畫辦公室。 

 

 

 

(四) 學生因勞務工讀因此享有勞動權益保障，將於工讀起聘日辦理勞工保險及全

民健康保險加保，並於離職當日辦理退保作業(停止提繳保費)。敬請各聘任單

位協助通知學生：「若其中健保已於原投保單位辦理退保，請務必於結束學校

單位工讀時，提醒學生自己辦理回原單位接續加保，以避免中斷健保投保。」

再次敬請各聘任單位務必加強宣導，以免影響學生勞動相關權益。 

四、兼任助理(僱傭型)離職申請： 

(一) 對象：聘任類型屬於月保，且於申請聘期提前解除聘任關係者，則須提出離

職申請。 

(二) 申請：請執行老師/單位承辦人提醒學生於每月 18 日前至線上平台完成次月

離職申請作業(例如：離職 4 月份，須於 3 月 18 日前完成離職申請)。 



(三) 紙本：請於每月 20 日 16 點前將次月離職申請表送至計畫辦公室(創新研發

大樓三樓)，如遇假日，請提前作業。 

(四) 若未於時限內完成離職作業，衍生勞健保及勞退等費用，將由聘任單位自行

負責。 

 

計畫辦公室 敬上 

 


